
110學年度 富邦人壽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應備文件 

項目 
住院醫療保險金 

(包括疾病及意外) 

急診、門診給付 

(只給付意外傷害) 
說明 

理賠申請書 ˇ ˇ 

1、 至健康中心填寫或學校網站下載。 

2、 學生(受益人)如未滿 20歲，後面法

定代理人需請父母填寫資料完整。 

醫療診斷證明書 

【正本證明書】 
ˇ ˇ 

1、 醫療診斷書正本且需蓋醫院大章。 

2、 住院：需註明住院起迄日期。 

3、 手術：需詳載手術名稱。 

4、 意外門診、急診：需註明急診日

期、門診就醫日期、次數。 

醫療收據 

【正/副本均可】 
ˇ ˇ 

1、 副本理賠：需由醫院開立副本收據

且蓋與正本相符的章。 

存摺封面影本 ˇ ˇ 
1、 理賠金方式為匯款，請填妥並附上

郵局或銀行帳號存摺影本。 

備註： 

理賠申請書、診斷證明書、醫療收據為基本要提供之理賠文件，如提

供申請的理賠文件有缺漏，待補全文件給保險公司後，以繼續理賠流

程，如有相關理賠問題，可撥打以下電話。 

 

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

學生團體保險業務員：趙文謙 

聯絡電話：0930186309 


